
 

证券代码：002637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44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简式权益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浙江赞宇科技股份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12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杭州永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永

银投资”）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公司员工持股计划”）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用以收购交易对方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杜库达

（印尼）有限公司60%股权及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5,000万股，其中永银投资认购3,500万股、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由受托管理该计划的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资

管”）设立赞宇同创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予以认购）认购1,500万股，最终认购

数量及持股比例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为准。 

2、鉴于公司已与财通证券资管签署资产管理合同，由财通证券资管作为赞

宇同创1号的管理人，因此财通证券资管将以赞宇同创1号管理人的身份，代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披露其权益变动情况。同时，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作为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对象，通过财通证券资管赞宇同创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公司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拟按照16.01元/股的价格认购15,000,000股，占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7.14%。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 

4、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向上延伸产业链并降低生产成本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油脂化工行业下游产品表面活性剂，并于2012年通过

收购杭州油化进入油脂化工领域。本次收购是公司继续延伸产业链，提升油脂化

工初级产品市场影响力，覆盖完整产业链的关键步骤。本次收购完成后，有利于

公司增加产品的种类、优化产品结构、增强生产能力、合理布局产能、拓展应用

领域，强化公司天然油脂基表面活性剂的竞争力，同时拓展开拓油脂化工初级产

品市场，成为国内油脂化工行业领先企业之一。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之一为设立于印度尼西亚的杜库达。印度尼西亚是亚洲

地区最重要的棕榈树产地之一，从棕榈树中提取的棕榈油是重要的工业用天然油

脂。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拥有位于原材料产地的制造基地，利用杜库达贴近

原材料产地的区位优势及印度尼西亚当地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降低原材料采购成

本及产品制造成本，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增强盈利能力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注入盈利能力较强的杜库达和南通凯塔的油脂化工业

务，将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增强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公司股东的

利益最大化。 

（三）优化资本结构 

近年来，公司业务快速发展，资金需求量较大，营运资金需求增长较快，公

司通过适当增加短期借款和合理利用供应商信用期等方式满足资金需求。

2012-2014年各期期末，公司银行借款规模保持在较高水平。公司拟通过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偿还部分银行贷款，改善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

率，减少财务费用，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和持续发展能力。 

（四）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积极性 

财通证券资管（代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进

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机构，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公司建立、健

全激励约束机制，有效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与经营者个人利益相结合，使各方

共同关注公司长远发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阮琪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15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507室 

注册号：330000000076798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5日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产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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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拟向永银投资、财通证券资管（代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5,000万股，其中财通证券资管（代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认购1,500万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7.14%，最终认购数量及持股比

例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为准。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财通证券资管已根据相关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是上市公司的第一

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

但未达到20%”的相关要求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情况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16日发布在刊登于指定披露

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